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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BEIJING TONG REN TANG CHINESE MEDICINE COMPANY LIMITED 

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613）  

 

 

自願公告  

獲發中成藥註冊證明書  

 

本公告由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

自願作出，旨在向其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公司最新業務發展。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近日收到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頒發的《中成藥

註冊證明書》，准許將「羚羊角粉膠囊【同仁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香港」）出售，相關情況公告如下：  

 

一、藥品基本狀況  

藥品名稱：羚羊角粉膠囊【同仁堂】  

註冊持有人及地址：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景街

3 號  

註冊編號： HKC-18854 

證明書有效期限：至 2031年 5月 2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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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品的其他相關情況  

「羚羊角粉膠囊【同仁堂】」功能主治為平肝熄風，清肝明目，散血解毒。

用於肝風內動，驚癇抽搐，妊娠子癇，高熱痙厥，癲癇發狂，頭痛眩暈，目

赤翳障，溫毒發斑，癰腫瘡毒。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就「羚羊角粉膠囊

【同仁堂】」的研發投入累計約港幣 1,830,000 元（金額未經審計），該產品

暫未投入市場銷售。  

 

三、對本公司的影響及風險提示  

本次本公司取得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頒發的《中成藥註冊證明書》後，本

公司生產的「羚羊角粉膠囊【同仁堂】」可在香港出售，有助於豐富本公司

產品線，有利於其實施市場拓展。上述註冊證明書的取得暫不會對本公司生

產經營和業績產生重大影響。藥品銷售容易受到香港地區政策環境變化、匯

率波動、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  

主席  

嚴晗  

 

 

香港， 2026年 5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嚴晗先生（主席）   曾鈺成先生  

樂拯先生（副主席）   徐宏喜先生  

王馳先生   陳毅馳先生  

   

非執行董事：   
 

馮莉女士    

 


